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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不可随意取用，且看法律人士如何解读

挖土取水也存法律风险

近一段时间， “取水证” 成为

网上热议话题。 很多人惊呼： 打个

水， 还要证？

北京福和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楠

律师表示， 取水证制度已经执行多

年， 地下水资源属于矿产资源， 如

果取水量达到一定标准， 应当向水

务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

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并缴纳水资

源费， 违法取水将被有关部门处以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陈楠律师表示， 之所以公众以

为取水不需要证， 是因为法规中存

在的一些除外条款， 比如为了应对

干旱紧迫取水， 为家庭生活和零星

散养、 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等

情形都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

现在， 不少人喜欢去郊外爬山

锻炼， 顺便打山泉水回家。 北京市

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表示， 如

果少量取用山泉水自用， 并不违

法； 但如果是大量取用并回去进行

售卖，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

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 1万元以上

的， 则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将面

临拘役或有期徒刑刑罚， 并处或者

单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 倍以下罚

金。

刘琳律师提示， 即使是在自家

鱼塘捕鱼， 如果使用了电网、 地笼

网、粘网等非法工具，影响他人人身

安全或破坏水域生态平衡， 一样属

于违法行为。 陈楠律师表示，《渔业

法》第 38 条规定，使用炸鱼、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

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

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

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

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

规定比例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

得，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河道的沙子挖走自用， 是否

违法甚至构成犯罪？

陈楠律师表示， 司法实践中，

“沙土” “河砂” 经常被混用， 大

家以为都是“土”， 没有差别， 实

则不然。 “工程清淤挖出的物体，

经清洗后， 可以得到河砂。 而根据

矿产资源法，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 河砂在矿产名录内， 即河砂属

于国家所有。 沙土则不属于矿产资

源， 没有法律规定沙土的所有权，

其他行政机关更无权认定沙土的所

有权， 则沙土的所有权无法确定。

这对行为人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或

盗窃罪， 有着重要意义。”

陈楠律师表示， 盗窃罪的客体

是他人占有的财物。 行为是否构成

盗窃罪， 要看起诉书指控的河砂

（或施工中挖掘出的河道沉积物 ）

是否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中“他人

占有的财物” 的认定标准。

“和民法上‘占有’ 的概念不

同， 盗窃罪中的‘占有’ 意味着对

财物实际支配的状态， 客观上必须

有实际支配财物的事实或者存在可

推定的客观状况， 主观上必须有支

配财物的意思。 但对于物理的支配

力量所不能及的， 不能说具有实际

支配权， 如河里的沙子、 岩石上附

着的海带， 由于它们都是‘移动的

物’， 所以不是占有的对象。”

“河砂在被管理之前不能成为

盗窃罪的对象， 河砂虽然是实体，

但不可能始终停留在某一场所， 是

流动的， 没有管理可能性； 不能认

为河道管理者就是河砂的所有权

人。 此外， 河砂和空气一样， 在被

挖取、 保存之前并不是所有权的对

象， 不是刑法上要保护的财物。 即

便相关行政机关作出了管理的意思

表示， 也难以实施管理行为、 采取

管理措施。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非法采矿、 破坏性采矿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中将盗采河砂的行为定性为非

法采矿罪而不是盗窃罪。” 陈楠律

师介绍说。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一些居民

出于“讨便宜” 的心理， 将施工现

场挖出来的土带走自用。 这种行为

是否违法甚至构成犯罪？ 对此刘琳

律师表示， 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以发生在山东的两起案件为

例： 其中一起， 被告人金某开洗砂

厂， 在山东兰陵县水利局委托代建

的一项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中， 在

当地行政执法局、 水利局等单位对

挖出的河砂作出处置决定后， 金某

和实际施工方一起组织车辆将河砂

运至金某控制的洗砂点， 价值 70

万余元的 1.29 万吨河砂清洗后出

售。 被告人一审被判构成盗窃罪，

目前上诉到了泰安中院。 但山东淄

博的另一起同类案件， 法院判决认

定被告人在施工过程中开采出的石

料系正常施工产生， 其违反行政法

规对外销售， 由国土资源部门处

理， 由此未支持公诉。

刘琳律师表示， 司法实践中，

水利局、 综合执法局、 财政局等行

政机关以及乡镇政府， 都曾以发布

通知、 决定的方式宣告支配权， 一

些政法机关会以此认定被告人构成

盗窃罪。 “根据 《矿产资源法》 和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矿产资源由

各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

管， 其他行政机关是没有对矿产资

源的管理职权的； 如果现有证据也

无法证明河砂曾经被这些行政机关

实际支配过， 则被告人不构成盗窃

罪， 是否构成其他犯罪， 或构成因

被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应根据具

体案情而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进行

认定， 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此外， 律师提醒， 公众一般会

以“法学理论分析” 作为指导自己

行为的基础， 认为只要“法律理论

分析” 没事， 那自己的行为就没

事， 但司法实践往往与理论有所差

距， 各地执法标准未必相同。 因此

个人对自身行为必须保持最大审

慎， 以避免不可预期的法律风险。

施工挖出的土本来堆放在街

边， 如果有人认为“占路” 将其

“挪” 到了自家后院里， 是否可行？

需要注意的是， 土被更改了存放地

点， 也可能被认定为盗窃罪。

刘琳律师表示， 在一起案件

中， 被告人因为给施工挖出来的土

改变了存放地点， 而这成为公诉机

关指控其有罪的重要论据。 实际

上， 改变存放地点， 是施工客观因

素， 经常发生， 这也是个普遍存在

的施工问题， 比如有关部门指定的

存放地点“陷车” “地方小， 放不

下” 等， 有的领导因此让施工负责

人“自行解决困难”。 这个过程中，

施工人员必须学会规避法律风险，

比如做好 《施工日志》 《监理日

志》 和 《监理日记及工程结算表》，

一旦出现意外， 这些都是证明自己

行为具备合法性的有力证据。

陈楠律师表示， 刑法具有谦抑

性， 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当事人没

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占便宜”

的行为人， 很可能违反了行政机关

的行政决定， 行政机关将依据相应

法律法规， 追究其行政责任， 作出

行政处罚。

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行为， 除

了可能受到刑事制裁、 行政处罚之

外， 还可能面临民事赔偿， 被害方

可以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因污染环境、 破

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 侵权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害方可以要求

其采取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危

害、 消除危险和危害后果、 恢复环

境原状、 赔偿损失等多种方式弥补

相应损失。

（来源： 北京青年报）

郊游取用山泉水，违法吗？

在自家鱼塘捕鱼，也可能违法？

挖走河砂，算盗窃吗？

施工挖出来的土，能取走自用吗？

给土换地方，也有法律风险

“占便宜”行为不可取，

刑责之外还有民事责任

  今年全国生态日前后，政法机关做了大量

普法宣传，公安部日前集中披露了 !" 起破

坏生态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对于水)土

这些看似*老天爷”给的自然资源的

使用行为，人们往往缺乏相关法

律常识， 很多看似日常的行

为，可能存在着各种法律

风险， 法律人士对此

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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